
各农药经营者和农民朋友们：

又到一年备耕时，农药的安全规范经营和科学合理使用，关

系到我市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为此，

农业农村局郑重提醒：

一、农药经营者要做到“四要”

1、要履行查验义务。农药经营者采购农药应当查验产品包

装、标签、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以及有关许可证明文件，不得向

未取得农药生产许可证的农药生产企业或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

可证的其他农药经营者采购农药。

2、要建立采购台账。如实记录农药的名称、规格、数量、

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生产企业和供货人名称及其联系

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3、要建立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农药的名称、规格、数

量、生产企业、购买人、销售日期等内容。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

要如实记录限用农药施用作物信息。

4、要科学指导安全用药。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

要守法诚信经营。不得加工、分装农药，不得在农药中添加任何

物质，不得采购、销售包装和标签不符合规定，未附具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未取得有关许可证明文件的农药。不得利用互联网

经营限制使用农药。



二、广大农民朋友要科学安全使用农药

（一）选购农药做到“六看”

一看农药经营者资质。经营普通农药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

证，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应当取得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证，没

有经营资质的不要购买。

二看农药登记证。农业用的农药，登记证号均以 PD 开头，

无证号或其他形式的证号不要购买。

三看农药包装。包装破损、散装农药和无农药标签的，不要

购买。

四看使用范围。应通过手机“中国农药”APP 或“中国农药

信息网”数据中心进行查询、核对所购农药的登记范围。如出现

超出范围的文字或图片，不要购买。

五看生产日期。无生产日期或批号、无保质期或过保质期的

农药，不要购买。

六看质量合格证。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农药，不要

购买。

（二）使用农药做到“八要”

一要选择适合农药。应熟悉病虫种类，了解农药性质，对症

下药，优先选择生物农药以及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

二要做到适时用药。根据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依照防治指标，

掌握最佳用药时期，及时科学防治。

三要科学轮换用药。科学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避



免长期单一用药产生抗性。

四要合理混配用药。根据药剂性质混配，中性农药之间可混

用，中性农药与酸性农药可混用，酸性农药之间可混用，碱性农

药不能与其他农药混用。

五要注意个人防护。要穿长袖衣、长裤，戴丁腈橡胶手套，

穿防护围裙、穿防护靴、戴防护口罩等。施药期间不要进食、饮

水、吸烟。

六要严把农药间隔期。要严格按照农药标签上规定的施药次

数、间隔时间及收获安全间隔期施药，在收获安全间隔期内不能

采收。

七要预防农作物药害。不要将非耕地除草剂用于农田除草；

换茬地块要准确掌握上茬使用长残留除草剂情况，避免残留药害

发生；应积极使用防风喷头和风幕打药机喷施除草剂，减少雾滴

飘移；采用农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时，要降高、降速、增加喷液

量、添加航化助剂，规范作业控制飘移，并远离敏感作物。

八要注意保护环境。禁止使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禁

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农药，不得随意丢弃农药、农药包

装物，不得在河塘沟渠清洗施药器械，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及时送

交回收站点。

值此新春之际，衷心祝愿各农药经营者和广大农民朋友新春

快乐、万事如意！


